
采购项目管理及合同法律风险防范

课程描述

有时候，我们需要先有一份简明扼要的合同，拿下订单，以免失去商机；

有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份合法严谨的合同，既采购到自己合适的产品，又不要把

供应商吓跑；

但是，我们到底该如何自我保护？又该如何利用《招投标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

其他经济法律来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利润？

公司业务代表为了谋取合同利益最大化，时刻都在与客户进行着智慧的较量。

但是，在力量对决中的您，是否经常面临这样的难题：

● 招标、投标实战技巧及法律法规您掌握了吗？

● 采购项目管理主要流程如何执行？

● 怎样订立合同对自己公司最有利？

●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何控制风险？

● 怎样才能认知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？

● 遇到合同欺诈该怎么办？

现代概念中的合同管理，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防范合同欺诈、

市场信用风险的基本手段。企业的经营活动是通过一系列合同体现的，企业为维护

自身的合法权益，必须对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变更、违约处理等进行事先、事中、

事后全过程、全方位的监督管理。

采购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应包括：项目采购管理主要流程、 采购合同资信调查、

签订、审批、会签、审查、登记、备案，法人授权委托办法，采购合同示范文本管

理，合同专用章管理，合同履行与纠分处理，合同定期统计与考核检查，合同管理

奖惩与挂钩考核等，这些流程您都了解吗？

企业通过建立采购合同管理制度，做到管理层次清楚、职责明确、程序规范，

只有这样才能使采购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考核、纠纷处理都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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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大纲：

第一讲：采购规范管理制度是企业管理重要环节

        一、规范采购管理是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

        二、规范采购管理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前提

        三、建立科学完备的采购体系

第二讲：采购项目管理主要流程 

        一、采购计划----决定采购什么，何时采购？ 

二、询价计划----以文件记录所需的产品以及确认潜在的渠道。

三、询价----取得报价单（即标书(bids)、要约或订约提单）

四、渠道选择----从潜在的卖主中做出选择。

五、合同管理----管理与卖主的经济法律关系。

六、合同收尾----合同的执行和清算，包括赊销的清偿。

第三讲：招投标法律法规介绍实战技巧

        一、招投标背景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

        二、项目招投标的流程及招标的前期准备工作（完整的流程）

        三、怎样制作和理解招标文件

        四、怎样制定投标方案和制作投标文件

        五、开标、评标与中标

第四讲 采购合同签定过程的风险及应对

一、法律对供应商（合同主体）甄别分类的要求

1、《合同法》规定的合同主体的法律涵义

2、合同双方的主体资格要合格

3、与法人的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签订合同的法律风险

4、如何处理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的合同

二、合同主体方面的问题：

1、需要审查对方当事人的哪些情况？

2、对方履约能力调查需要看哪些项目？

3、哪些证明说明对方签约人有资格签合同？

4、我方签约人需要什么条件？

5、我方授权委托手续、合同图章管理、审批管理是否规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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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对合同主体的是否进行了动态管理？

三、合同签订时的风险防范

1、如何选择恰当的形式保障自己的利益？

2、如何对合同示范文本的有效利用？

3、哪些合同附件可以证据使用？

4、条款不合法、不完备的风险

5、条款表述不准确的风险

四、约定合同条款时的法律风险防范

1、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和担保条款

2、约定争议管辖权条款

3、约定信用监督条款

4、明确合同的签约地

5、汇率、利率和物价变动、资金供应或不供货的风险。

第五讲、注意合同的违约责任
1、告那家伙──合同违约责任 

2、时辰未到也找你──预期违约制度

3、合同违约的法律后果

──分清违约金、定金、预付款和损害赔偿各自的区别及运用

4、说话也可以不算数──法定违约责任的免责条款。

第六讲、 合同履行中常用的“避雷针”
1 合同中的 “后悔药” ──可撤销可变更合同

2 你的权利要珍惜──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

3 合同债权人的代位权与撤销权 : 你不合作 , 我有辙

4 “ ”合同履行中的 拐杖 ──正确行使遭遇合同风险的三种抗辩权

5 “我保证” 绝非戏言──合同的担保与保证制度

6 支票丢失登报或上电视台申明无效──立刻去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

7 ──特殊合同的履行 法律对试用合同、分期付款合同作了特殊规定

授课对象：

与企业合同管理有关的采购管理人员及企业合同管理人员、法务人员等。

课程时间：2天
授课对象：企业采购人员、法务以及中高层管理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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